附件2

关于加快建设高质量创业投资集聚区的
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制定目的
为进一步优化本市创业投资发展环境，支持朝阳区建设高质量创业投资集聚区，加强对创投机构的专业化、精准化、人性化服务，更好赋能全市科创企业发展，助力本市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制定本措施。
2、 主要内容
修改后的《若干措施》包括六个方面、15条具体措施：
（一）优化创投机构落地服务。一是建设高质量创投集聚区核心区，形成区域生态要素聚集；二是提升注册登记服务便利化水平。
（二）加大市区政府投资基金的引导作用。支持北京市科技创新基金与朝阳区科技创新创业引导基金加强联动，共同发起设立前沿硬科技创投基金。
（三）支持创投机构多元化募资。一是加大长期资本支持引导力度；二是创新融资募资模式；三是加大项目收益和募资奖励；四是支持创投机构发债融资。
（四）加强硬科技投资服务和模式创新。一是支持开展早期硬科技投资；二是提升大数据投资辅助作用；三是积极开展投贷联动、投保联动等综合金融服务模式探索，支持开展跨境投资。
（五）丰富创投机构投资退出渠道。协调我市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份额转让平台在朝阳区设立专属服务窗口。
（六）加强综合服务保障。一是依托北京朝阳国际科技创新服务有限公司搭建高质量创投集聚区赋能站；二是推动创投机构享受税收优惠和奖励政策；三是加大人才引进和服务保障力度；四是持续完善创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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